
蒋介石与CC系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权力之争 

张‘ 皓 

1947年1月 1日，国民政府颁布 《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宪政体制。1948年3月至4月， 

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正式推行宪政。学术界认为，这是美国要求 “民主”的结果，是国民党 

为了在政治上挽救即将崩溃的统治。这很有道理。不过 笔者认为这也是蒋介石集团内部权 

力斗争演变的结果。CC系本是蒋介石集团内一大派系，却以立法院为基地挑战蒋之权威。表 

面上，首届行宪立法院 “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势力”，院长孙科与副院长陈立夫两人作为 

“忠实的国民党中央领袖”，为“蒋总统所能驾驭”，’这样的立法院“当然不会跟国民党捣蛋-if)。 

事实上，在773名立法委员中，“约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却是在CC系控制之下”②，蒋承认自 

己对立法院的控制 “已感到困难”③。针对CC系以立法院为基地，蒋主要以南京 《中央日报》 

为前驱予以攻击④。因此，蒋介石集团的内部分裂和权力之争得以公开⑤。 
i 

一 史无前例的宪政体制：责任内阁制掩盖下的总统制 

要弄清蒋介石与CC系在 《中华民国宪法》下的权力争夺，必须从这部宪法确立的独特宪 

政体制谈起。表面上，这部宪法确立的是内阁总理制，行政院长 “在国家的制度里，是一个 

负有极大责任的人”⑥。第53条规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表明行政院长而非总统 

是最高行政首脑。第56条规定 “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 

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并未规定行政院长在提请之前需要同总统会商，可以认为阁员由行 

政院长自行遴选，行政院长享有内阁的组成权。 ’ 

但是，这是一种独特的内阁制。在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上，虽然前者应对后者负责，但 

是两者之间关系失平，与其说是内阁制，不如说是 “立法院监督行政院的制度”⑦。在人事上， 

第55条规定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这表明如果 “行政院院长如为立 

法院所反对，即不能出任，形成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⑧。在政策上，第57条规定行政院须在 

三方面对立法院负责：其一，行政院 “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院 

“有向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⑨；其二，立法院虽然不能投票反对政府，但 

是如不赞同行政院之政策，可以决议形式要求变更。如行政院不同意，而立法院仍维持原议， 

行政院长只得接受，不然即须辞职；其三，行政院对于立法院通过的难以执行的法律案、预 

算案和条约案等，虽然有权要求复议，但是立法院如仍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只得接受，否则 

亦须辞职。可见，立法院的权力 “远比英美两国议会的权力大”⑩，它无论在人事上还是政策 

上都能据 “法”左右行政院，而行政院不能请求解散立法院。 

在行政院与总统的关系上，与其说是内阁制，不如说是总统制。在人事上，由于行政院 

长须由总统提名，总统享有人选遴选权。这样产生的行政院长，必定据总统之意提出阁员人 

选，内阁由总统认可组成，否则总统有权不予任命。在大政方针上，行政院一切重要政策，包 

括移请立法院复议案件，须经总统核可。总统如果支持行政院，就核可行政院长认为 “窒碍 

难行”的决议案，否则作罢。在副署制上，第 37至第42条明确规定行政院长只能副署总统 

“依法”公布的法律和发布的命令，至于总统 “行使缔约及宣战、媾和之权”，“依法宣布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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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依法任免文武官员”和 “依法授予荣典” 

等则不在副署之列。这表明副署制的范围太小，因为 “在一切采用内阁制的国家，元首所颁 

布的命令 ，以及其他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 (例如元首致达议会 的文件)，俱须一个或数个 

国务员的副署”，这是 “国务员代负元首责任的必要条件，其效用可使元首不能违反国务员的 

意见而行使任何职权”⑥。可见，总统才是最高决策者和行政首脑 ，“行政院长只为习惯上之行 

政院长而非法律上之行政院长 ，只为总统之一私人秘书而已”⑩。 

由上可知，宪法上的政府体制 “准之中外，均史无前例”⑩。它既非美国式总统制，又非英 

法式内阁制 ，而是内阁制掩盖下的总统制，总统、行政院、、立法院之间关系独特。虽然总统是 

实际上的行政首脑，但他不对立法院负责。由于行政院长等于总统的秘书长，他对总统绝对负责， 

对立法院的负责则不是。既然如此，与其说是立法院监督行政院，不如说是监督总统。立法院对 

行政院长人选有同意权，就是同总统分享 内阁组成权。立法院对内阁的政策有同意权，就是分享 

决策权，否则就要行使质询权。这样，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负责就会变成总统同立法院的权力争夺。 

为限制总统的权力，立法院通过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容易被总统滥用的戒严权和紧急命令 

处置权的行使作 了限制。就戒严权来说 ，第 39条规定总统 “依法”宣布的戒严 “须经立法院 

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移请总统解严。这表明戒严令的发布与时效由立法院决 

定。为强调此点，立法院4月15日 “修正”戒严法，进一步规定戒严令发布准则和必经程序， 

不但规定总统须 “依本法”宣布戒严 ，而且强调戒严令发布前 “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 ，立 

法院之通过”。即使 “情势紧急”，也 “得经行政院之呈请”，然后 “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 

认，在立法院休会期间，应于复会时提交追认”，否则无效。这样，“戒严的宣告权虽然属于 

总统，可是决定权却在立法院”⑩。就紧急命令权来说，第43条规定：“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疠 

疫、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得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 

院会议之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须于发布命令一个月内提 

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⑩这表明总统发布紧急命令要受四 

种限制：(1)必须出现 “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才能发布紧急命令。这是事由上的限 

制，紧急命令的内容也应以解决这些变故为限。(2)只能在立法院休会而且不能即刻召开时 

才可发布，这是时间上的限制。如果立法院并未休会，就须经过立法程序。(3)发布紧急命 

令，事先须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发布后，又须于1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否决，即 

失效。这是程序上的限制。(4)发布紧急命令，要依紧急命令法的规定，不得违反。这是法 

律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意味着立法院有权否决总统的紧急命令 。 

上列这些就是蒋介石所指责的 “宪法上的困难”⑩。正是由于这些 “困难?’，“总统权力大大 

减少”@。政学系分子王世杰威胁说，如不 “补救”，则 “政府实行宪政，必会有两种结果：一为 

政府守宪法但不能应付时机敉平叛乱，挽救危机；一为政府为应付戡乱需要，蔑视宪法或曲解宪 

法条文，使我们数十年流血革命付了很大牺牲而制定的宪法，变为具文’，⑩。于是，国大在选举 

蒋介石为总统的前一天即4月18日，通过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权 “总统在动员戡乱时 

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动，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 

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①。这意味着在戒严权方面，总 

统不受第39条规定程序的限制即可宣告戒严，即 “事前无须经立法院通过，事后也不必由立法 

院追认” 。虽然立法院可以决议形式要求总统变更或解严，但是须经过出席委员2／3的通过，总 

统很容易在这个数字上做文章。这样，临时条款就把戒严的决定权从立法院转到总统手中。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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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置权方面，总统发布的紧急命令不受宪法第43条规定的限制，表明：(1)在发布事由上，只 

要是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总统即可发布紧急命令，这比 

起第43条所规定的事由来说范围要广泛。(2)在发布时间上，第43条规定发布的紧急命令限于 

立法院休会期间，如未休会，就须经立法院通过。临时条款则不管是否休会，虽然限于 “戡 

乱”时期，但该时期何时终止，由总统宣告，立法院只能咨请。(3)在发布程序上，只需行政 

院会议议决即可，无须立法院通过。立法院即使不满，虽然可以决议要求总统变更或终止，但总 

统可以要求复议，而且在出席委员要有2／3通过情况下，总统才能接受。(4)在发布程序上，既 

然不受宪法第43条的限制，当然也不受紧急命令法规定的限制。 

- - 可见，临时条款赋予总统无限权力，“致使立法院变为半身不遂”@ 立法院要想分享总统 

的权力，只能在同意权与质询权上做文章了，围绕这两权展开的较量不可避免，这就使得这 

部宪法施行起来 “较任何宪法为难”@。 

二 同意权的行使 ：由谁来控制内阁 

由于行政院长是控制内阁的关键，蒋介石与CC系的较量首先围绕着行政院长人选的提 

名权和同意权而展开，焦点在于这个人选是否要向立法院提出阁员任用标准和施政方针。 按 

正常情况，蒋介石应在5月20日就职总统当天或次 日提出人选，可是直到第4天即5月24日 

才提出。如从4月19日他当选总统之日算起，较量达1月之久，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蒋介石给内阁的主要职责是利用美援协助他解决经济问题，行政院长人选自以懂得经济 

并 “以获得美国人的好感为原则”⑨。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因曾发表以财政经济为核心的改革声明 

而获得美国称赞，蒋敦促张群 “续长行政院”⑤。为使提名顺利得到通过，蒋在立法院5月8日集 

会前夕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召集CC系中担任立委的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等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开会，要求支持。《中央日报》也警告立法院如果 “替少数人特权特益而发言”，就必然要 

丧失 宪法上崇高的地位”@。CC系由于找不到 “一个有资格领导政府的人”@，当即提名何应钦 

以抵制。蒋大声呵斥，并 “宣布用站立方式表决”。CC系分子只得站起来，“始取得一致意见 。 

CC系实际上并未让步，反而以同意权挑战蒋介石的提名权。5月15日左右立法院就同意 

权如何行使拟订草案时，双方围绕两大问题争论激烈；其一，总统或行政院长人选是否须在 

立法院投票时提出施政方针。虽然宪法第57．条规定行政院有提出施政方针之责，但未说明是 

在立法院投票同意之前还是之后提出，这就给双方留下随意解释的空间。一方认为，既然第 

55条规定立法院对行政院长人选享有是否同意之权，第57条又规定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 

故立法院对同意权的行使 “实为行宪时期建立责任政府之第一步工作”，立法院 “在考虑总统 

所提人选是否可以同意之前，必先考虑其人之是否能对立法院负责”。如果行政院长由不对立 

法院负责的人选担任，两院之间就不能合作，政治也会 “失轨”⑩。另一方则认为，立法院虽 

然 “未尝不可要求总统附提行政院长的施政方针”，但是 “只可就行政院长的人选进行辩论， 

而不宜一下手就深入其施政方针”。因为：第一，第55条规定的“是总统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 

行政院长既未受命，特与立法院之间还未能发生宪法上的关系。因之，立法院无从就于他的 

施政方针进行辩论”；第二，行政院长既未组阁，岂能拿出 “构成行政院的集体意见”；第三， 

施政方针要根据时间和情况变化而定，如果现在就提出，“将使行政院长与立法院两方面都远 

离实际政治，都陷于空谈，且不易再从实际情况上求得补救” 。 

其二，是否必须同时提出阁员名单。一方强调立法院有权过问阁员安排，行政院长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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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并提出各部会首长名单”，否则立法院就不能同意，因为第58条规定，行政院提出于立 

法院之案件在提出前须经行政院会议通过，表明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并非行政院长一人，而 

是 “以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共同负责之方式为之”@；“用人方针，即为施政意见之一部分，二者 

不能分离”，“如果仅提出施政意见而不提出用人方针，则孑L祥熙、宋子文也能提出冠冕堂皇 

的施政意见”。他们还把矛头直指蒋介石。声称要想革除过去用人 “多半沿袭血统、地域及派 

系”等恶风，立法院对用人方针就 “应加考虑”。另一方则针锋相对认为 “用人之事，乃行政 

系统的分内之事，无论立法院对此发生何等强烈浓厚的兴趣，仍只有依据宪法，责成行政院 

院长”④：第55条只提行政院长而不提部会长官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表明全体阁员 “由行政院 

长总其成，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个别对立法院负责”；第56条规定阁员 “由行政院长提请总 

统任命之”，表明“并非提请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他们还强调这些含义根据孙中山遗教而来。 

针对民初临时约法规定国会拥有对阁员的同意权而致使内阁 “低首下心，伺候国会”的弊端， 

孙中山规定由“大总统任命各部部长组织行政院”，“不许立法院对各部部长行使同意权”@。如 

果立法 院强行过问阁员的任用，不但违背宪法，而且违背遗教。 

显然，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对宪法上的政府体制作了不同解释。一方认为是议会制，强 

调立法院 “在政策上对政府要有统制的能力”@，如果行政院长人选不说明人事安排和施政方 

针，立法院依据什么审议他能对它负责?另一方则强调 “是在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行政 

院依据下列程序对立法腕负责：根据第55条，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行 

政院长得到任命后依照第56条提出阁员。由总统任命 ，组织内阁；内阁组成后，才根据第57 

条拟具施政方针向立法院提出@。因此。立法院不能过问阁员安排，不能要求提出施政方针。 

由此反映出来的实质是：蒋介石认为他的独裁权力并未因行宪而改变，CC系则强调必须改 

变，坚持行政院长和阁员 “人选之当否不能尽诿责于总统”@。 

蒋介石亲自出马压制CC系。一方面，他针对陈立夫操纵立法院就张群和何应钦预演投 

票，指示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就职总统后专门宴请国民党籍立委， 

宣称 “现行宪法的一个优点”就是规定只有行政院长一人征求立法院同意，任何人都必须遵 

守这一 “精神”．立法院不能要求行政院长组阁前就报告施政方针和用人意见。他威胁 “不应 

使行政当局因迁就立法院的意见而陷于违宪”，要求 “各位在同意权方面，不必在文字上斤斤 

较量”，声称 “不成文宪法的养成，才是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可见，蒋虽然指责立法院违 

宪干涉行政院，却又要求 “不必在文字上斤斤较量”，实际上承认立法院并未违宪。 

蒋介石的高压并未使CC系妥协。就在他训话后，立法院通过议事规则，虽然不再提过问 

用人意见，但是强调 “必要时咨请总统通知所提人选提出施政意见”⑩。同时，国民党籍立委 

预演投票，张群仅得94票，远少于何应钦的259张。陈立夫将此结果 “报请蒋总统参考”@， 

强调 “张群不是领导新阁的人物”，“不可能希望在立法院获得信任票”@。议事规则的通过和 

投票预演的举行在同一天进行，含意深远。CC系有效地利用自己对立法院的控制，迫使张群 

“力辞行政院长之提名”@。它之所以这样做．在于张群拒绝5名主要阁员由它派出，而仅以支 

持陈立夫竞选立法院副院长作为“做行政院长取得立法院的同意的一个交换条件”@。可见，虽 

然议事规则不再提过问用人意见，但是CC系为了控制内阁，不能不过问。 

蒋介石勃然大怒，谴责立法院 “扩大自己的职权，对行政院约束太甚”⑥。由于立法院仍 

然强调要提出施政意见，他指示 《中央日报》5月21日发表社论，再次论证行政院长没有责 

任在内阁组成前就向立法院提出，宣布行政、立法两院之关系只能以宪法为准，立法院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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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规则不能约束行政院，威胁立法院如果不让步，就要负责由此而出现的 “暗礁”@。 ． 

这一威胁是蒋介石打算采取 “果断”措施的反映。5月 22日，他连问王宠惠 ：总统 “可 

不可以辞职”?“能不能兼任行政院长”?是否 “应该有权解散立法院”?然而，王宠惠的解答 

令蒋失望e“总统只有因死亡或其他事故而出缺，或者遭遇罢免，没有辞职的笑话可谈”；行 

政院长 “只有由元首提名经立法机关通过任命，哪儿由元首自任首揆的笑话奇谈?”“行宪立 

法院非同过去的立法院了，他既是民选的，自然不能让总统任意解散。’J@这就说明，蒋因宪法 

未明确规定何时提出施政方针而能反驳立法院越权，但是他的 “果断”措施也无法律根据，看 

来只能向CC系让步而 “十分希望”何应钦接受提名。 

但是，何应钦宣称他 “从未考虑过出任之事”⑥。除了美国明确反对◎外，原因就在于他和蒋 

介石、CC系之间关于行政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的主张是对立的。何提出，既然行宪内阁是责任内 

阁，总统就不能过问阁员人选 ‘也 “不必再下手谕”@，由他 “向总统负责，同时也向立法院负 

责”⑨。显然，他要求厘清行政院长与总统之间权责关系，建立由他负责的责任内阁，这为蒋所不 

能接受@。CC系一再敦请何 “出长行政院”◎也是有条件的，陈立夫提出一份阁员名单，指明由顾 

翊群、顾毓秀、洪兰友和萧铮分别担任财政、。教育、内政和地政等部部长，何应钦予以拒绝，批 

评CC系 “对政院约束太多，更难做事’ 。因此，何也不可能出任，蒋介石官邸会议5月23日20 

时正式否定了对他的提名。这样，“行政院长提名一事，现已陷于不易打开之僵局”@。 

在这时刻，蒋介石于午夜1点左右突然决定提名翁文灏。为使提名顺利得到通过，蒋在5 

月24日这天不间断地采取一系列行动：第一步，为排除CC系再次提名何应钦抵制，蒋于9时 

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会议，声称 “如果大家坚持要何应钦而能把他请出来，本人也是赞成 

的” 。第二步，会议一结束，他就于 11时咨文立法院，从对外关系角度强调要想 “接应美 

援”解决经济困难，就只能提名翁文灏，因为他 “为国际著名学者”，“对于中外情形，夙称 

通达”，“于国际联系，暨教育文化诸要端，并多建树?⑩。第三步，咨文送出后，蒋在13点召 

集国民党籍立委谈话，进一步强调翁是唯一合适人选，因为他具有 “清廉”、“学者”、“无派 

系”、“国际关系”四大特点@；批评行政院长人选难产 “是立法委员吵吵闹闹意见不一致，有 

以致之”@ 第四步，谈话一结束，蒋就要求立法院14点开会表决。 

这些行为达到两个目的：其一，不给CC系任何商量时间，绝大多数立委5月24日上午才 

得知提名翁文灏；其二，表明翁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用美援解决财政问题，这也是他的施政方 

针，立法院在美援即将来到时刻 “决没有从容讨论的余地”⑩。因此，大多数立委认为 “对于 

同意权的行使决不能太延缓”，翁 “是比较合理想的”人选，施政方针可在就任后提出。这样， 

立法院的表决结果是：“领取同意权表685张，实投605张，开票结果共得603张’；有效票583 

张，内同意票489张，不同意票94张。”◎5月25日，蒋发布总统令公布 

从上述看出，同意权如何行使，实际上是内阁由谁控制的深刻反映。从张群主张责任内阁制@ 

的角度来说，他并非蒋介石的第一人选 蒋公开提名张群，是一种策略的运用，是为了同CC系妥 

协时牺牲的一张牌。由于翁文灏性格不十分张扬、表面上独立于各派系之外◎，实际上与政学系有 

一 定关系，在各方相持不下时 “显然是一位折衷的候选人”◎。他出任行政院长，“无异是蒋自己掌 

握行政院”◎。因此，蒋早就把他列为候选人之一⑩，并把他作为一张在关键时刻才打出的王牌◎。 

CC系之所以同意，并不在于蒋介石采取突然袭击，而是他同意安排一些CC系分子入阁。从6月 

1日公布的名单上看，内阁似乎为CC系控制：政学系只有4席，即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 

卫生部长周诒春和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而CC系掌握5席，即内政部长张厉生、教育部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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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地政部长李敬斋、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维炽。另外，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 

国防部长何应钦与CC系的关系密切，秘书长李惟果虽 “是青年团，但已接近CC系”@。 

但是，CC系并不能控制内阁，这种内阁是蒋介石 “深思熟虑的产物”⑩。在组阁之前和过程 

中，蒋采取两大手段，打击CC系：第一，利用张厉生、朱家骅分化CC系。这两人原属CC系 

骨干分子，但在蒋的扶植下羽翼逐渐丰满，同陈果夫、陈立夫的矛盾日益加深、激化@。翁文灏 

奉令向二人 “恳切慰留”。因此，张厉生虽然多次 “表示不愿在行政院中担任主持任何部会之 

责”⑨，但 “安心下来，蝉联他的内政部长了”。本来 “决心求去”的朱家骅也 “打消辞意”@。蒋 

还亲自召见担任社会部长的CC系少壮分子谷正纲，“望谷氏继续负责该部”@。第二，逐渐剥夺 

陈立夫的实权并赶走他。先是，蒋介石安排他“请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当选立法院副院长。 

接着，蒋要他作好出国准备⑨。5月23日左右，陈立夫收到美国国会议员34人具名邀请函，要 

他务必于6月3日前赶到美国参加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他 “权衡情况”@后不得不于5月3O 

日赴沪、5月31日飞美。临行前，他还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由陈布雷 

继任。显然，陈立夫在阁员产生之关键时刻被赶出国。就在他赴沪前夕，翁文灏 “携带新阁的 

全部名单，晋谒蒋总统，作决定性的商量”⑧。在陈飞美的当天上午，翁文灏正式提出阁员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对财政部 “呼声较高”@的顾翊群，看中教育部的顾毓秀、余井塘和 “有 

意内政”@的洪兰友等CC系骨干分子都榜上无名。CC系以同意权同蒋介石争夺对内阁的控制 

的企图失败。 

三 质询权的行使 ：“修正”与反“修正” 

在运用同意权失败之后，CC系就只有利用质询权作为 “立法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不断改进 

之重要手段”⑥。蒋介石一方承认立法院依据宪法第57条对于行政院的施政方针“有什么不明 

白的，也可以依法提出质询”，对其“重要政策不能赞同时，也可以随时决议请行政院变更”⑩， 

但是强调，行政院长的政策就是他所属政党规定的政策，该政党在立法院中所占议席当然要 

支持他的政策①。即是说，CC系既然与行政院长同属一 “政党”，当然要支持翁文灏的政策。 

这就预示着，围绕质询权行使的较量仍很激烈。 

根据立法院同意对翁文灏提名时的要求，他须在就任后拿出施政方针。6月_11至13日， 

他在立法院作 “增加军费继续征实平衡收支，迅拟改革币制方案俾即实行”施政报告，立法 

院召开全院会议予以审议。国民党人宣称这次会议 “富有历史意义”，因为它 “为立法机关审 

议行政机关所决定之政策之会议，亦即中华民国政府在政策上首次向人民之代表机关负 

责”@。如前指出，蒋介石提名翁文灏，是以他寻求美国的援助进行币制改革。这是一种非常 

机密的事情，即使是大致介绍也不可能。因此，翁文灏只能宣称要实行币制改革，“诚恳地希 

望所有同志能和我合作”@。尽管哀求，他还是 “遭逢到近似侮辱的质询”⑩。多达160名的立 

委一方面批评他的施政方针 “有若甘草桔梗，治不了大病”@。另一方面，他们质询翁文灏内 

阁既然是首届行宪的责任内阁，有权负责一切，但在人事上为什么行政院仍然 “几乎是旧一 

班人马，缺乏活力和朝气”⑩，在军事上为什么不能如一般内阁制国家总理那样过问军令。他 

们限期翁文灏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解答，否则就 “引咎辞职以谢天下”⑤，“莫作宪政史上之罪 

人”@。在这猛烈质询之下，当即就有3名阁员-“建议行政院总辞”◎。 

翁文灏则 “非常冷静”④地回答质询。他承认内阁成员几乎仍旧，并指出这是由于他 “缺 

乏人事权，难以将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岗位上”。他也承认 “由于条条款款的限制，各机关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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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难以有效地行使权力，在人事变动上总是遇到种种困难”，内阁因而缺乏朝气。至于内阁不 

能过问军令，他明确指出是由于蒋介石亲自核定国防部长只能负责输送人力、物力、财力之 

类的军政事宜，军令事宜则由参谋总长 “以奉总统之命令行之”@，行政院无权过问。这一回 

答非常坦率，不仅是翁文灏对自己的辩护，也是对蒋独裁的不满。立法院最终对翁文灏 “所 

提施政方针报告，予以信任”@。 

立法院在猛烈质询之后却予以信任，是一种独特韵政治现象。既然是猛烈质询，当然表 

明立法院反对行政院的政策，立法院应根据宪法第57条的规定移请行政院予以变更。立法院 

却未这样做，这不但说明它本身也未按照宪法的规定推行宪政，而且说明它质询的并非翁文 

灏，而是如蒋介石所说 “元异攻击我本人”⑩。为了缓解这次质询，蒋事先亲自主持由国民党 

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籍立委参加 的纪念周，要求他们就翁文灏的施政报告 “发表意见”，以便翁 

修改后提出于立法院。在质询过程中，蒋又专门召集国民党籍立委谈话，要求 “CC不为已 

甚’ 。但是CC系立委未予理睬，仍然宣称 “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政策都操在一个 

人手里。我们必须要求他把这个权柄移交给人民。这局面必须改革”⑩。 

蒋介石非常恼火。认为立法院的质询权危害了他的独裁，有必要剥夺或 “修正”。为此，他首 

先以 《中央日报》发表专论批驳CC 系打着民主招牌，利用质询权搞党派倾轧，企图 “促成政府的 

软弱无力”@。接着，由于修宪权掌握在国民大会手中，蒋就以所谓国大代表出面要求修改立法院 

职权，强化总统权力。7月23日即立法院第一会期休会前一天，300余名 “国代”集议南京，指 

责立法院 “违反宪法，滥用权力”⑩，立委的质询 “每多不顾事实，致令政府窒碍难行”。他们把矛 

头直指规定质询权的第57条，宣称宪法之缺点就在此条，因为它仅仅规定了对立法院坚持之法律 

案，一行政院只能接受，否则辞职， 而 “别无类似解散立法院之规定为之救济”，容易造成 “立法院 

专横，致失政治互相均衡之作用，影响政府之安定”@，必须召集临时国大 “修正”此条。同时，他 

们声称由于 “目前局势已临紧急严重阶段，必须 “敦促总统执行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 

如果立法院失掉质询权，CC系就丧失一项赖以争权的工具。因此，它立刻反击。明确表 

明自己属于 “革新俱乐部”的吴延环声称，“既称民主政治，当然就得叫人说话，尤其是人民 

喉舌的立委诸公，质询是他们的职责，建议是他们的义务” 不能 “三缄其口，只管赞成”，强 

调立委的质询 “全本个人良心，绝未受任何人的疏通 ，：批评 《中央日报》“把帐写到党或派 

身上那未免抬高这个党或派的身价了”@!对于蒋介石威胁 “修正”质询权，CC系以 “革新” 

蒋之权力相抵制 8月上旬，CC系在 “党务革新会议”上提出一个方案，核心是 “废止保证 

蒋介石有最后决策权的总裁制，而重新组织一个 ‘最高委员会’，该会的主席由党的首领担任， 

最后决定权则在该委员会，以免 人行使绝对决定权” 。9月7日立法院复会后，它又提出建 

立 “职责分明的军事制度”，“只在战略和军政大计方面才要求蒋介石参与，一切有关事宜则 

将由国防部向行政院负责，该院又转而对立法院负责” 。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 “革新”者 

不守 “党纪”，把军事上的失败 “归咎于政府内部常常发生阻碍” ，强调他 “必须不受任何方 

面的牵制和干涉”， 才能 “从心所欲，指挥如意”㈣，因此决不能 “把军事经济全权分别交给主 

管部门”。这样一来，双方的权力之争几乎达到激化的程度。 

但是。双方关系在 “戡战”局势极端恶化的情况下不但未破裂，反而有所缓和。对蒋介 

石来说，他已无时间和精力再来召集一次国民大会。因此，他在口气上虽仍强硬，实际上已 

作妥协而不再威胁修宪，转而要求在整个 “戡乱”“国策”下 “密切配合，融袷一致” 。对CC 

系来说，即使如时人所说 “在国民党内真有压倒一切之势” ，但是一来它是否有力量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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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方案值得考虑，二来 “戡乱”局势的恶化不容许它过度对抗蒋介石，因此，它也需要 

妥协。如前指出，翁文灏6月12日对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就透露要进行币制改革。在金圆券 

改革方案制订出来之后，蒋介石却利用临时条款．发布总统紧急处置令公布。立法院本来指 

责临时条款是 “摧残民主”的 ，但在复会后却立即追认，当时 “会场情形 ，风平浪静，比较 

上次会期之始对新内阁施政方针质询的严厉，实迥然不同。可说临时条款的第一次运用，在 

立法院并没有遇到阻力 ” 。 

双方在牺牲翁文灏内阁的问题上进一步妥协。前面已经指出，行政院在宪法上不但受到 

立法院的监督，也受到总统的左右，因此很容易成为总统与立法院权力之争的牺牲品。金圆 

券改革方案本来是翁文灏和财长王云五等人按照蒋介石之旨意拟定的，立法院的追认说明CC 

系也同意。但是，双方都把责任推到行政院身上。1O月18日翁文灏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承认 

币改失败时，2O个CC系立委攻击他 “身任行宪第一任责任内阁，乃不知有政治责任之大义， 

仍然念栈，留连于禄位而不去，使生民陷于涂炭，内阁制度一手捣毁” 。《中央日报》批评金 ． 

圆券 “定得草率，改得慌张” 。双方口吻的一致是此前没有过的。在这夹攻下，翁文灏 “三 

度请辞”。12月22日，孙科内阁组成，翁文灏内阁垮台。 

总结全文，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崩溃前夕的一种独特政治现象——宪法上 

的立法院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冲突，表现为蒋介石与CC系的权力争夺。宪法表面上确立的是行政院 

向立法院负责的责任内阁制，但在本质上是总统制，行政院长只是总统的秘书长，立法院对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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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在 “行宪”中，控制立法院的CC系正是设法利用同意权和质 

询权，向蒋介石的权威发起挑战，企图分享他独裁权力。双方之间的较量决定了翁文灏内阁的组成 

和垮台。虽然这种挑战给蒋造成的困难 “更为严重，因为这是蒋委员长历年来为其势力的根据内部 

集团的反叛” ，但是他 “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独裁地位并未因CC系的挑战而遭到削弱” 。可见， 

尽管是 “行宪”，尽管这种挑战来自内部，他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独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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